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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炬森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解除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股权司法冻结概述

2026 年 3 月 16 日，广东炬森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广

东炬森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0），公司

实际控制人戚志持有公司股份22,307,840股被司法冻结，占公司总股本55.7696%，

冻结期限为 2026 年 3 月 12 日起至 2029 年 3 月 8 日止。

二、本次股份解除冻结的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戚志提供的《民事裁定书》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的通知，知悉实际控制人戚志前述被冻结的公司股份已

解除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戚志

本次解除冻结股份数量：22,307,840 股（均为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解除冻结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55.7696%

解除冻结原因：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已足额冻结戚志名下的银行存

款 568.99 万元，解除对戚志名下其他财产的冻结、查封、扣押措施。

解除冻结日期：2026 年 3 月 31 日

本次股份解除冻结后，实际控制人戚志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被冻结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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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股份解除冻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实际控制人戚志所持公司股份解除司法冻结的情况不会对公司日常经

营管理造成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实际控制人戚志持有公司股份的变化情况，并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26）粤 0606 执保 4788 号《民事裁定

书》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3、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广东炬森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 日


